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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行为则无犯罪。行为是犯罪论构建的核心要素，也是连接构成要件与责任的纽带。行为理论的研究是

开展刑法学研究的基础，从19世纪末到如今，刑法学中的行为概念层出，先后出现了因果行为论、目的

行为论、社会行为论、人格行为论等概念。本文旨在通过对行为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概述，深入

了解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立场，学者们对刑法中行为的定义，以及行为在犯罪论中的体系地位。“犯

罪是行为”命题必须维持。推动行为理论发展是学者们不可回避的责任。因此，对刑法学中的行为理论

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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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 act, no crime. Behavior is the core element of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crime, and it is also the 
link between constitutive elements and responsibility. The study of behavior theory is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criminal law. From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he concept of behavior has 
emerged in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including the theory of causal behavior, 
the theory of purpose behavi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theory of personality beha-
vior. This paper aims to sort out and outlin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behavior, and deep-
ly understands the definition of behavior in criminal law by scholar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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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different positions, as well as the systematic status of behavior in the theory of crime. 
The proposition “crime is an act” must be maintaine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ehavioral 
theory is the unavoidable responsibility of scholar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beha-
vioral theory of criminal juris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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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犯罪天生是行为。行为是刑法的基础，是犯罪的征表[1]。行为是犯罪成立要件得以连结的纽带，也

是刑事责任得以成立的关键。所有刑法理论的展开都需要建立在行为理论的合理解释之上。 

2. 行为概念的内涵 

刑法上所谓的行为，与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说的行为不完全相同。刑法中的行为所涉范围更为狭窄，

其实质是通过一种强制性的规范即法律，将部分生活中的行为纳入到刑法规制的领域当中。德国学者提

出：刑法理论致力于回答如何理解行为的问题。行为是犯罪特征的所有其他问题讨论的出发点，其作为

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罪责术语的连接点，行为概念是必不可少的[2]。行为概念的内涵就是划定刑

法规制的范围。正如我们所说，刑法的大手要张多大要伸多远，作为要被刑法进行评价的对象，界限当

如何区分，就是行为概念要发挥的主要功能。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首次对于行为加以探讨，他认为犯罪是一种不被法律认可的行为，

是主观意志外化的消极表现。没有外化为行为的意志不能构成犯罪。他将行为认定为——主观的或道德

的意思的外化[3]。因此他被称为“刑法的行为概念之父”。随后，各种行为理论相继提出，关于行为理

论的研究不断丰富、发展。 

3. 行为理论的发展脉络 

基于方法论的发展，行为理论不断演变。从行为理论的发展链路来看，遵循着一条自存在论到价值

论的轨迹。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发展里程碑意义的是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

为论与人格行为论。 
在其演进过程中，基于行为存在论立场，体现出来的是行为概念的物理因素的消解伴随着价值论的

规范与评价要素的显现。从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否定的行为概念直至社会行为论、人格行为论及

复合的行为论，行为概念的内涵逐渐摆脱“是身体外在的”、“是意思外化出的”、“是目的表现出的”

等一系列较为机械的判断标准，而向“具有社会重要意义的”及“表现人格特性的”的方向倾斜，由行

为的事实存在到行为的价值评价清晰地呈现出行为理论从存在论向价值论发展的轨迹。 
存在论基于物理的实证研究上认识行为，通过行为的外在与内在特征去判断，主要集中于行为本体

研究；价值论则通过研究行为所具有的一定价值来认识行为，除人之外，更多地引入价值评价或者规范

评价因素[4]。这同样也是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刑法研究行为领域的“爱恨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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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理论从存在论到价值论的转变，体现了学者对行为的认知不断在深化。行为理论就好似刑法学

理论的微缩，刑法学理论也在行为理论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推进，行为论对于刑法学的发展起到了

某种牵引的作用[5]。 

4. 存在论的行为理论 

4.1. 因果行为论 

存在论的行为论中，因果行为论是最有代表性的。在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行为概念的论述重

点关注其自然意义，故又被称为自然主义行为论，代表人物有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和贝林。 
因果行为论认为，行为是——受意志支配的人，对客观具有的态度对外产生的特定的后果，是纯粹

的身体运动。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行为犯，一种是造成某种结果的身体运动，我们称之为结果犯。

这一理论的逻辑是：某种意思(因)——某种外部动作(果) (又因)——最终结果[6]。因果行为论既强调行为

的举止性(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又强调行为的有意性，同时又引入外部世界变动的概念，认为行为是客观

的举止与主观的有意相结合的产物，有意性与外部世界的变动之间的关系属于因果过程。举止性客观的

描述行为的形象，有意性合理的排除生理机械行为。以此，行为变得可以被观察，具有了客观主义刑法

的特质。 
因果行为论批判客观归罪与思想犯罪，具有合理性。其优点在于将人纯粹的思想、言论排除于犯罪

概念之外，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坚持罪刑法定主义，从而有利于人权与自由的保障。然而随着犯罪类

型的不断变化，因果行为论在解释刑法中的行为时显得过于机械化，其缺陷不断显露出来。 
首先，李斯特曾建议使用精确的自然科学语言来描述具体的犯罪。他认为应当将侮辱罪描述为喉结

的抖动与血脉喷张的身体机能反应致使他人不愉快的行为[7]。贝林也试图通过肌肉来诠释身体的举动，

肌肉的动与静就是身体的动与静[8] (p. 65)。对此，德国学者罗克辛回应，如果将“对空气震动的激发和

在被攻击者的神经系统中推动了心理过程”，或者“应受刑事惩罚的肌肉紧张”作为认定犯罪构成要件

成立，或者以成文的法律公布，听起来并且事实上也是可笑至极的[9]。 
其次，因果行为论很难在其逻辑框架下合理的解释不作为的行为举止性。其强调的举止性与外部世

界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使得缺乏身体运动特征的静止被排除在概念之外。能够证明因果行为论这一理

论困境的最好例子便是同样主张因果行为论的拉德布鲁赫，以构成要件符合性取代行为作为犯罪论的起

点，放弃试图解释不作为被包含于行为体系中的合理性，转而将不作为列为与行为并列的二分概念。 
最后，因果行为论强调行为是身体运动的因与外部世界变动的果相结合的产物，这使得刑法中规定

的危险犯、举动犯、行为犯等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的刑事可罚性处于真空地带。不可否认的是，在

19 世纪自然科学普遍受追捧的年代，自然主义的刑法理论是先进并能回应社会关切的理论，其具有的积

极进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4.2. 目的行为论 

二十世纪 30 年代，目的行为理论诞生，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刑法学家韦尔策尔等。他们认为行为不仅是

意志支配作用下的因果过程，更核心的是行为是有目的的，目的贯穿行为的整个过程。目的基于的是人的

能力，这种能力是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见其行为可能造成的某种结果，并使用手段积极实现目标。目的

行为论的关注点转移到了主观内在的目的性活动，从人的主观目的上理解行为的概念，强调的是行为人对

于行为的可控制性，因而作为与不作为都被包含在行为的表现形式内。因果行为论重点研究的是果，行为

对于外部的改变，具有客观主义性质。而目的行为论聚焦于人的目的性。在因果行为论中作为责任要素的

故意，在目的行为论中被视为行为的本质内容，属于构成要件与不法要件的主观要素[6] (p. 1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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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行为论既克服了因果行为理论在不作为上的不足，又将主观的有意性进一步具化，有其科学与

合理的一面[11]。但目的行为论同样也存在缺陷。目的行为论很难合理解释过失行为的行为性，其将过失

行为的目的解释为潜在的目的(对立于现实的目的)。批判的观点则认为目的应当是指向现实的，存在论的

立场并不能合理解释潜在目的性的。韦尔策尔改良其观点，以构成要件的结果来判断目的的指向，目的

指向构成要件以外的结果，即为过失行为[12]。但我们知道的是，过失行为的法律评价的重点在于行为人

对防止结果发生具有的疏忽，是排除了行为人对结果追求或放任的目的。 
目的行为论较因果行为论削减了机械论的成分，其具有浓重的主观能动性的色彩，使行为论从客观

主义转向为主观主义。相对于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对行为的把握进一步深刻。 

5. 价值论的行为理论 

5.1. 社会行为论 

基于因果行为论与目的行为论在解释不作为与过失行为上存在不足，德国刑法学家斯密特、梅霍夫

以行为对社会的价值作为立论基础，由此提出社会行为论。基于行为的社会价值，斯密特将行为定义为：

有意引起的具有特定社会意义的社会生活关系中的身体动静[13]。社会行为论实际上是结合了因果行为论

和目的行为论，依据犯罪形式的变化与发展形成的综合行为理论。社会行为论将行为概念拆分为三大要

素：有体性、有意性、社会性。社会行为论认为，刑法上的行为认定，需要综合行为的社会意义与法律

意义，人的行为举止(作为和不作为；故意与过失)，足以引发危害社会的结果，具有社会重要性，便能够

称得上是刑法上的行为，具有刑法研究的意义。 
社会行为论由存在论转向价值论，在行为的概念中引入规范评价要素，行为被视作规范关系中的要

素，以行为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进行评价。以社会性的视角解释故意或过失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社会行

为论综合因果行为论与目的行为论的优点，同时弥补两种理论的不足，成为行为理论的通说。社会行为

论以保护人权作为其价值取向，以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进而达到其强调社会防卫的

目的。基于社会行为理论构建的刑罚理论也体现同样的价值判断，打击和惩罚犯罪是手段，保护社会整

体利益是根本目的。 
德国刑法学者罗克辛认为，“社会”概念是社会行为理论的核心概念，而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在社会

范围内发生，或多或少会被贴上社会现象的标签，刑法评价也与社会事件时时有牵连，因此将其作为犯

罪的基本因素，较“肌肉运动”或者是不作为中缺乏、过失行为中不被重视的概念更为合理，也更具有

说服力[8] (p. 155)。 
即便这样，社会行为论还是有些不足之处。一方面，“社会”这一概念是宏观的，在不同时期所体

现出的意义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行为的法律评价基于此，也会呈现出动态的不确定性，这对法律的适

用是极为不利的。而且社会评价的范围远远要大于法律评价的范围，正如道德唾弃的行为，未必会受刑

法规制，而范围又会随着社会变化发生改变，这会显得社会评价与法律评价之间的界限暧昧模糊。另一

方面，社会行为论忽视行为的自然因素，以精神这一难以充分释义的要素为其下定义[4] (pp. 156-157) [11] 
(p. 155)，不乏主观归罪的产生，而以社会危害性扩大刑法规制的范围，不免有违反罪刑法定的嫌疑。 

5.2. 人格行为论 

日本著名刑法学家团藤重光、德国刑法学家亚瑟·考夫曼创立了人格行为论。人格行为论基于主观主

义立场，认为行为人自身具有犯罪的人格，因而体现出犯罪的行为，法律责任的依据就是其本身所具有

的主观上的危险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反社会人格。刑法中的行为是行为人人格的表现，在环境与人格

的作用下行为产生，人的身体动静，加之人格特性的现实化[12] (p. 67)，被认为是行为。人格行为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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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理性，同时也强调社会环境因素。行为是身体的动静与受性格学支配的心理作用，行为也是受社

会环境与人格环境支配下的结果[13]。 
基于刑法客观主义，社会行为论弥补因果行为论的不足，基于刑法主观主义，人格行为论在因果行

为论和目的行为论的基础上，加入人格因素的成分。人格行为论与目的行为论一样致力于揭示行为背后

的主观支配因素。亚瑟·考夫曼认为，人区别于其他低级动物的标志就是人格，包括由此延伸而来的处理

问题的能力[14] (p. 21)，只有反映人格的举动才能称之为人的行为。对于作为与不作为，考夫曼解释道两

者都是行为，都是利用自己身体对因果过程的支配，区别只在于利用的因果过程不同。 
团藤重光强调：刑法中的行为必须是行为人人格的现实化反应，或者说是主体主观将其人格外化的

过程，基于自然的反射或物理的绝对强制，都不能符合刑法中行为的概念。当然人格的表现可以以不作

为进行，也可以是过失状态，其当然的具有生物学与社会学的特性[6] (p. 170)。 
人格行为论的确定，为犯罪二元论的观点提供的可参考的依据——犯罪构成是以犯罪行为为中心，

行为与行为人相通的构成[13] (pp. 47-55)。人格行为论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备受推崇。但理论本身也具有

不可避免的缺陷。首先，人格一词内涵丰富，任何一个人都具备其特有的人格，外化的行为也都是其人

格的显现，将人格作为刑法学中行为的评价依据，是具有模糊性和抽象性的。其次，将人格作为行为认

定的标准，高尚的人格与低劣的人格都可能会成为犯罪产生的人格因素，那么区分好赖的意义又如何体

现呢？人格高尚的人偶犯是否会因高尚的人格而法外开恩呢？结论当时不会，那讨论人格的意义体现在

何处？再说，人格是个具有主观价值判断的概念，以人格的标准去衡量行为，又以何标准衡量人格呢？ 
理论在批判与修正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以追求更大程度的合理性。随着刑事立法的发展，因果行

为论基于客观主义的立场，以身体动静作为不可缺少的标准，通过意思、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

定行为，却难以对不作为做出合理解释；目的行为论基于主观主义的立场，关注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以

主观目的的内容作为认定标准，却无法解释过失行为；社会行为论从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厘清行为所具

有的社会意义是其能够进行法律判定的本质，表现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但其不具备较强的排除机制；

人格行为论同样基于主观主义的立场，强调的是人格的恶与自身的危险，探究更为深层次的行为主体基

础，但内涵的不确定性，使得标准也模糊不清。 
理论是历史的、发展的，绝非静止不变的，随着方法论的变化，理论也会随之变化，或许将来会有

更加合理的关于行为理论的阐述，但是关于行为理论渊源的深入解读，是行为理论未来研究发展必不可

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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